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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配套产品合作开发协议
                                                       JL090717

                           配套产品合作开发协议                      编号：
甲方：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
乙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 总则

1.1中国重汽是国内最主要的重型汽车生产基地，也是我国重型汽车工业的摇篮。

1.2 乙方是一家国际化的高科技汽车零部件企业，成立于200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位于北京，主要致力于汽车座椅、后视镜及空气悬架电控系统的研发与制造。
1.3 中国重汽要开发轻卡驾驶室座椅，产品列表见附件1。
1.4 双方已于2021年2月8日签署了编号“PC-BM-2102001”的保密协议。
1.5 乙方自愿参与轻卡驾驶室座椅的开发。
2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轻卡驾驶室座椅开发协议如下：
2.1 开发的内容和时间节点
2.1.1 项目的定义及要达到的技术指标：轻卡驾驶室座椅产品须满足：《Q/ZZ 11115-载货汽车座椅》及附件2《产品技术要求》。

2.1.2 图纸、技术文件的约定：在合作开发过程中，甲方负责研究开发分工为数据提供、校核、产品验证等，甲方负责在2021年1月7日前提供产品的相关数据，同时根据合作开发的需求，与乙方配合解决合作开发中遇到的问题；乙方负责研究开发分工为产品结构数据设计等，乙方负责依据甲方提供的数据和要求完成CAS面优化设计、舒适性设计、结构设计、布置匹配和性能保证（舒适性、法规、安全带等方面的校核）等产品的相关开发工作，并提交工装样件。
2.1.3 合作开发产品的放行要求
“材料放行”的要求：不做；“技术功能放行”的要求：不做；
“生产样件放行”的要求：放行级别3级；乙方从事上述工作，全部费用自理。

轻卡驾驶室座椅的开发节点见附件3。
2.1.4 若产品涉及强制性标准，乙方应按甲方要求的时间节点提供所有开发座椅的符合《GB 15083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GB 11550 汽车座椅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的强检报告和3C证书。费用由乙方自理。
3 产品价格
3.1 乙方应向甲方采购中心和研发部门做初步报价，报价应含有成本构成的分解表，见附件4。

3.2  3.1条所述价格仅适用于甲方做项目可行性研究，具体配套价格及成本构成，由乙方与甲方采购中心确定，乙方保证与甲方所属关联公司签署的配套价格不高于3.1条的初步报价。
4 费用

4.1 本协议涉及附件1列表产品的开发费用由乙方承担。

4.2本协议涉及附件1列表产品的工装、模具费按照以下第（2）种方式承担

（1）由【乙方】承担。

（2）对于模具成本过高需摊销工装模具费用的附件1列表产品，工装模具摊销辆份为10万辆。
（3）对属于技术秘密或核心技术的，由甲方承担工装模具费，该工装模具的维修保养费用由乙方承担。

5 关于知识产权和物权

5.1 乙方保证其向甲方提供的本协议所涉及的所有技术、产品、服务拥有专有的、合法的知识产权或具有合法的来源，不存在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乙方应承担甲方因使用本协议技术服务或产品引起或发生的第三方提出的知识产权诉讼和索赔责任，对于因此造成的甲方损失，乙方应负全部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自担费用为甲方更换合格产品。

5.2 对于完全由甲方提供技术文件开发的产品，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及其关联公司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将该产品知识产权给第三方披露、转让或许可使用，以及不为第三方生产或开发相同或类似的产品。
5.3合作开发产品的知识产权按以下第【（1）】条确定权属。
（1）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销售、许诺销售依据该技术生产制造的产品；不得就该商业秘密及产品申请专利权。

   （2）归双方所有。但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及其关联公司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将该产品给第三方使用，以及将该产品知识产权给第三方披露、转让或许可使用。
5.4无论4.2条约定的工装模具费用由何方承担，该模具的所有权、知识产权均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及其关联公司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将该模具及其涉及的知识产权给第三方披露、转让或许可使用，以及不使用该模具为第三方生产或开发相同或类似的产品。
5.5对于曼国产化发动机，研发部门应与乙方签署“中国重汽—国产化曼发动机配套特别协议”，见附录B。
6甲方仅在本协议约定的内容范围内承担责任和义务。

7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协议项下条款，若一方违约，应当向另一方承担其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8 争议的解决

8.1 本协议的有效性、解释和履行适用中国法律。

8.2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以下第【（1）】条选择

（1）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解决。

（2）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9 其它条款

9.1 本协议关联公司指通过股权或其它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影响一方、或者被一方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影响、或者与一方共同受控制或影响的任何主体。

9.2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各方各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3其它约定：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字：           日期：                   签字：           日期：
供方知识产权调查表
	供应商名称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产品图号
	LG1611510210等，具体见附件1

	产品名称
	驾驶员座椅总成等，具体见附件1

	知识产权
工作机构
	□知识产权部门  □科技研发部门  □无工作机构
□其他                     【请注明名称】

	产品知识
产权信息
	□自有商标        件
□自有专利        项
□被许可使用商标        件
□被许可使用专利        项
□无

	商标图样
及注册证号
（含被许可
使用商标。请随附商标注册证或授权书复印件。）
	无

	
	

	
	

	
	

	
	

	专利名称
及专利证号
（含被许可使用专利。请随附专利证书或授权书复印件。）
	无

	
	

	
	

	
	

	
	

	
	

	知识产权承诺

	我公司承诺所提供的产品不存在不为中国重汽集团及其关联公司所知的第三方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如第三方就我公司所提供产品侵犯其权利（包括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要求，给中国重汽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带来的损失，由我公司承担，并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法定代表人）：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所有供应商均需填写知识产权承诺。


附件1：产品列表

	零件号
	名称
	单车数量
	单位
	备注
	功能描述

	
	
	
	
	
	

	LG1611510210
	轻卡驾驶室主座椅总成
	1
	件
	
	手动四向座椅，织物面料

	LG1611510310
	轻卡驾驶室主座椅总成（PVC）
	1
	件
	
	手动四向座椅，PVC面料

	LG1611510320
	轻卡驾驶室主座椅总成（通风加热）（PVC）
	1
	件
	
	手动四向座椅，PVC面料,通风加热功能

	LG1613510060
	2080副座椅总成
	1
	件
	
	副驾分体靠背

	LG1613510160
	2080副座椅总成 (PVC)
	1
	件
	
	副驾分体靠背

	LG1612510070
	1880副座椅总成
	1
	件
	
	副驾连体靠背

	LG1612510170
	1880副座椅总成（PVC）
	1
	件
	
	副驾连体靠背


附件2：产品技术要求
1此协议所涉及的零部件满足以下标准要求：
1.1 Q/ZZ 11115-2015《载货汽车座椅》；
1.2 GB 15083-2019《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
1.3 GB 11550-2009《汽车座椅头枕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1.4 QC/T 740-《乘用车座椅总成》；
1.5 GB 14167-2013《汽车安全带安装固定点》；
1.6 GB 8410-2006《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1.7 ECE R14 《关于就安全带固定点、ISOFIX固定系统和ISOFIX顶部系带固定点方面批准车辆的统一规定》；
1.8 ECE R17《关于就座椅、座椅固定点和头枕方面批准车辆的统一规定》；
1.9 ECE R25《关于批准与车辆座椅一体或非一体的头枕的统一规定》；

1.10如遇座椅产品相关国标、行标、重汽企标、ECE标准等版本发生变更，请按变更后的最新标准执行；
2、产品性能指标

2.1（1）主驾座椅功能求：
2.1.1主驾座椅前后调节行程；设计位置向前180mm，步距为10mm，双边锁止；
2.1.2主驾设计角度：15°；
2.1.3靠背角度调节行程为；设计位置，向前30°有齿调节，向前105°锁止，向后66°；
2.1.4座椅R点：X=420，Y=-565，Z=-135； 

2.1.5塑料护板预留通风加热按钮空间，皮纹及颜色以样板为准；
2.1.6可拆式头枕调节行程，三档调节，每档20mm（20mm*3）
2.1.8座椅自带安全带带扣；
2.1.9主驾左前安装脚采用1个M10法兰面螺栓锁付，右前安装脚采用1个M8六角头螺栓组合锁付，左后地脚采用M10法兰面螺母锁付，右后地脚采用7/16英制螺栓锁付。
2.1.10主驾座椅（腰托）功能要求：

在标配结构基础上，增加气袋式腰托；双气袋
2.1.11主驾座椅（加热）功能要求：

在标配结构基础上，增加电加热功能，电源24V，ECU控制，插接器及PIN脚后期输入；
2.1.12主驾座椅（通风）功能要求：

在标配结构基础上，增加电通风功能，电源24V，ECU控制，插接器及PIN脚后期输入；

2.1.13主驾座椅按摩功能
气袋式按摩、多种模式任意切换、电源24V，ECU控制，插接器及PIN脚后期输入
2.1.13关键部件要求：

左右滑轨：采用W型（M型）双联动高强度滑轨；采用圆盘式座椅调角器；

2.1.14本协议中座椅产品乙方应进行轻量化设计，尽量降低座椅重量；
2.2乘客连体背功能要求：
2.2.1靠背预留4个M8六角头螺栓组合安装在车身上；
2.2.1靠背设计角度15°；
2.2.2乘客靠背可调节：设计位置，向前30°有齿调节，向前放平后锁止，向后66°；
2.2.3关键部件要求：采用圆盘式座椅调角器；
2.3乘客分体背功能要求
2.3.1靠背通过4个M8六角头螺栓组合安装在车身上；
2.3.2设计角度15°；
2.3.3乘客靠背可调节：设计位置，向前30°有齿调节，向前放平后锁止，向后66°；
2.3.4关键部件要求：采用圆盘式座椅调角器；

2.4中间乘客靠背功能要求：
2.4.1靠背左侧采用2个M8六角头螺栓组合安装在车身上，右侧通过旋转轴卡在车身上，靠背可放平；
2.4.2设计角度15°；
2.4.3中间靠背可调节：设计位置锁止，设计位置向前30°有齿调节，向前放平后锁止，中间不可调；
2.4.4靠背带杂物盒，杂物盒带盖，能放A4文件袋，杯托直径及深度满足一般饮料水瓶盛放；

2.4.5关键部件要求：采用圆盘式座椅调角器；
2.5乘客坐垫功能要求：
2.5.1座垫通过2个M8六角头螺栓组合，1个M10法兰面螺栓，1个M8法兰面螺母安装在车身上；
2.5.2预留安全带锁扣过孔，锁扣为织带软支撑；
2.5.3坐垫材料：PU+钢丝；

2.6座椅舒适性：
2.6.1选用聚氨酯泡沫，性能指标见附表 2.7.5 要求；
2.6.2选用优质复合面料，面料与泡沫采用火焰复合方式，提高面料的舒适度和环保性；
2.6.3 座椅的舒适性设计参考应当满足人机工程相关法规和行业标准(根据设计可作相应调整)，乙方提供人机校核、座椅舒适性校核报告；

2.6.4机构件操作噪声要求

在震动和乘员进行座椅操作的过程中，不得有摩擦声音和尖刻声音等异响；

2.6.5泡沫指标要求
	座椅泡沫参数选用

	座椅泡沫指标
	坐垫
	靠背
	头枕
	参考标准

	密度 KG/M3
	50-55
	50-55
	40-45
	GB/T10802

	回弹率%
	≥35%
	GB/T10802

	拉伸强度 KPa
	≥100
	GB/T10802

	断裂伸长率%
	≥100
	GB/T10802

	撕裂强度 N/cm
	≥1.8
	GB/T10802

	25%压陷硬度N
	245±18
	245±18
	245±18
	GB/T10802

	65%/25%压陷比
	≥1.8
	GB/T10802

	燃烧性能mm /min
	≤100
	GB/T10802

	备注
	座椅泡沫指标按甲方、乙方最后评审认可的状态执行；


2.6.6面料物理机械性能指标

2.6.6.1 织物面料性能要求
  ⑴单位面积质量：（300-640）g/㎡
  ⑵厚度：设计值±10%

⑶缝合强力：机织面料（径向：≥350N、纬向：≥350N）；经编面料（径向：≥300N、纬向：≥300N）

⑷剥离强力：面料与泡棉（经向≥5N，纬向≥5N）；泡棉与底布（经向≥3N，纬向≥3N）

⑸撕裂强力：径向：≥100N、纬向：≥100N
  ⑹耐磨性：负载重量为（795±7）g，20000转后无断纱，无起球，色牢度等级≥3
⑺耐摩擦色牢度：干摩：≥4级、湿摩：≥4-5级
  ⑻耐光色牢度：灰卡等级≥4级
  ⑼耐水色牢度：≥4-5级
  ⑽阻燃性：＜100mm/min
  ⑾面料透气性：≥0.04m³/㎡.s

2.6.6.2 PVC面料性能要求
  ⑴单位面积质量：（740±40）g/㎡
  ⑵单革厚度：（0.9-1.2）mm
⑶缝合强力：径向：≥200N、纬向：≥200N
⑷剥离强力：皮革与基布≥20N

⑸撕裂强力：径向：≥35N、纬向：≥24N
  ⑹耐磨性：Taber摩擦仪器，摩擦轮CS-10，负重500g，摩擦500转，摩1000次表面无明显损伤
⑺耐摩擦色牢度：干摩（100次）：≥4级；
湿摩（100次）：≥4.5级；

酒精（10次）：≥4.5级
  ⑻耐光色牢度：灰卡等级≥4级
⑼耐折牢度：常温（10万次），表面无裂纹；低温（-10℃/3万次），表面无裂纹
  ⑽阻燃性：＜100mm/min
以上面料参数以选定面料参数并经甲方认可为准；
2.6.7滑轨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
	备注

	有效行程
	180mm
	向后未定义

	步距
	10mm
	/

	滑轨手柄操作力
	50N≤F≤65N
	/

	滑轨负载75KG滑动力
	≤100N
	/


2.6.8滑轨技术要求
a、解锁手柄调节灵活、无异响；
b、滑动过程中无异响、全行程无涩点、滑动顺畅，同步锁止、同步解锁；
c、滑轨配合面应涂敷润滑脂，滑轨表面电泳涂装；
d、滑轨外表面应平整光洁、无损伤、无毛刺，铆接和焊接部位应牢固可靠，不得有松动现象；
2.6.9主副驾、后排座椅需满足规定的 H 点、臀部空间等要求；
H 点公差：±15mm，躯干角±2°；
2.7金属骨架结构

2.7.1金属骨架应符合甲乙双方认可的图样和技术文件；
2.7.2金属骨架外露部分进行除锈、防锈处理，表面电泳涂漆，满足中性盐雾试验120h要求；
2.8各塑料件结构

2.8.1 各塑料件应无变形、破损、飞边、毛刺、划痕及污物，色泽一致，皮纹清晰，不应有异样斑点，不能变色，表面质量应一致，不能有折皱，与座椅总成风格要相匹配；
2.8.2各塑料件装配要牢固可靠，不能有松动现象，不能有异响；
2.8.3各塑料件燃烧特性应符合 GB 8410 的有关规定；
3工装、夹、模、检具要求
3.1对座椅重要零部件的外形、尺寸进行控制，应有检具对外形、尺寸进行测量，出具合格的检查成绩表；
3.2对关键点（与车身的安装点、滑轨安装点等）进行控制，应有检具对外形、尺寸进行测量，出具合格的检查成绩表；
3.3对座椅泡沫外形、尺寸进行控制，应有检具对外形、尺寸进行测量，出具合格的检查成绩表；
4座椅外观要求
4.1 座椅总成蒙皮装配后，造型应挺括、饱满，不允许有破损、污损、皱折等疵病；
4.2座椅总成蒙皮整体缝合应牢固。缝制针距明线 5-8 针/30mm，且应均匀、清晰、平直，无漏针、脱线、跳沙等现象。座椅总成坐垫缝制线条与靠背缝制线条应对齐，相差不大于±5 mm；每条线缝的两端应回针，不应有大于 10mm 的多余线头；
4.3座椅总成各焊接、铆接部位应牢固可靠，不应有松动现象；总成不应有焊接错位、气孔、虚焊等缺陷，外表面应平整、光洁、无油污、无毛刺，运动部分应涂润滑油；
4.4座椅头枕应无局部凸起、尖棱等触感；
4.5座椅总成的外露金属件应进行防锈处理，表面涂层均匀，无气泡、划伤、堆积和流痕等现象；所有金属件表面不允许有锈蚀及漆膜脱落现象；
4.6装饰件之间的间隙均匀，泡沫、骨架、C 型钉无外露；
4.7装饰塑料件色泽均匀一致，无凹凸、飞边；

5对乙方设计数据要求
5.1 三维完整结构数据（格式CATIA V5 R19，其中除满足甲方进行相关装配校核、运动校核结构之外的骨架部分可提供.cgr数据）应在设计冻结日期之前提交给甲方；
5.2二维图纸应在第一轮RP件试制验证前提供（仅提供座椅总成图纸）；
6标识、样件供货状态及包装

6.1标识要求：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满足Q/ZZ 11115《载货汽车座椅》，在醒目位置做永久性标识。内容包括：供方代码、零件号、重汽识别标识及3C认证标记、生产批次号或制造日期等；
附件2
生产样件放行所需文件及样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数量
	备注

	1
	样品及样品提交原因
	1
	

	2
	与配套产品相关的测试/实验报告
	1
	在甲方检测中心进行，实验费用由乙方承担

	3
	与强制法规相关的认证证书
	1
	

	4
	过程流程图（process flowchart）
	1
	

	5
	设计FMEA结论
	1
	

	6
	过程FMEA结论
	1
	

	7
	生产控制计划（Production control plan）
	1
	

	8
	测试及试验设备清单及其满足性分析
	1
	

	9
	重要功能产品，其关键零部件的分供方和/或材料分供方清单
	1
	

	10
	技术偏离协议
	1
	


附件3
开发计划
	序号
	时间计划

	1
	2021年1月25日前签署开发协议；

	2
	2021年3月15日前冻结数据；

	3
	2021年3月30日第一轮RP件试制验证；

	4
	2021年6月30日完成模具开发；

	5
	2021年7月15日前完成所有座椅的强检报告；

	6
	2021年7月25日具备批量供货的条件；


备注：乙方应尽可能将开发时间节点提前或按甲方要求将开发节点提前；

附件4 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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